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员。

一、规范性问题
1、2012年4月，新股东实地创业投资、桃花源投资对发行人进行增资。2013年9月，实地创业投资将华通有限出资转让给臻诚投资。2013年10月，赵一波将华通有限部分出资转让给昆仑投资，陈秀明将华通有限部分出资转让给新股东振银投资、昆仑投资。同时，发行人新增注册资本，分别由昆仑投资、通用投资、科桥投资认缴。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引入机构投资者实地创业投资、桃花源投资、振银投资、昆仑投资、通用投资、科桥投资的原因；增资及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增资及股权转让过程是否履行了相应的股东会程序；资金具体来源及其合法性；各新股东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协议或安排；上述新股东是否具有国资背景，是否应当转持股份；实地创业投资将华通有限出资转让给臻诚投资，臻诚投资是否代实地创业投资持有发行人股份。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1）臻诚投资、桃花源投资、振银投资、昆仑投资、通用投资、科桥投资的合伙人的股权结构；（2）上述机构投资者的直接和间接自然人股东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3）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的自然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4）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自然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5）发行人的直接和间接股东是否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直接或间接持股；（6）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结合发行人机构投资者股东的设立时间和目的、股权结构变化、间接股东与发行人相关各方的关系等情况核查并判断发行人是否存在规避《证券法》第十条的规定，未经核准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上述问题的核查方式方法、核查过程、核查范围和所取得的证据等。

2、2011年12月14日，赵一波将华通有限的部分出资转让给王英俊、刘景芳、张中丽、杨连军、王麟红、宗玉霞、李闯法、焦文瑞、郭俊永、重键、石秀杰、孙洪江；陈秀明将华通有限的部分出资转让给石秀杰、王和舜、唐文志、郭彦靖、张东胜、王际超、杨林江、李学智、孙洪江、赵国武、刘恕涵、刘凯、包英、王建兵、张国庆、徐中堂、甘玉莲、陈秀清、闻国平。2013年11月，赵一波、陈秀明、李学智、孙洪江、王和舜、石秀杰向杨勇、徐凯、张建华、宋海涛、王随林、李昕、杜红波转让股权。2014年3月，赵一波、陈秀明、闻国平、刘凯向李赫、杨勇、卢宏广转让股权。2014年8月，石秀杰、宗玉霞、郭彦靖、宋海涛向陈义君、李赫、杨勇、沙建峰转让股权。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赵一波、陈秀明等人转让股权的原因；股权转让过程是否履行了相应的股东会程序；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资金具体来源及其合法性。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1）上述自然人五年内的从业经历、任职单位和职务；（2）受让股权的自然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3）受让股权的自然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4）受让股权的自然人是否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上述问题的核查方式方法、核查过程、核查范围和所取得的证据等。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中能兴科的股权结构情况；（2）中能至远其他股东情况。

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北京联宜华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是否从事业务。

5、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发行人转让北京道勤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优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原因；（2）上述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3）上述公司股权受让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4）上述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6、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陈秀明或陈秀清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及陈秀明兼职的企业实际从事的业务，其业务是否与发行人业务相同或相似，是否具有上下游关系；（2）上述企业报告期内是否与发行人发生交易。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沈阳大通锅炉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尚存在业务，是否与发行人存在交易；（2）北京常春助学慈善基金会实际从事的业务。

7、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新源大通、宏远衡通原从事的业务；（2）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新源大通、宏远衡通交易的具体内容；（3）上述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8、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欧德威德实际从事的业务；（2）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欧德威德交易的具体内容；（3）上述交易价格是否公允；（4）对于未来的交易，发行人与欧德威德之间是否存在安排。
9、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中能兴科实际从事的业务；（2）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中能兴科交易的具体内容；（3）发行人控股中能兴科的具体时间等情况。
10、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拆借资金的原因。
11、保荐工作报告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受到数次行政处罚。请保荐机构说明招股说明书未披露上述行政处罚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所受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是否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发表核查意见。

12、2011年8月，赵一波以华通兴远55%的股权、陈秀明以华通兴远45%的股权对华通有限增资。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当时华通兴远的股权结构；（2）华通兴远是否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赵一波、陈秀明以股权增资；（3）华通兴远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是否有密切关联。

13、2005年1月公司增资未提供验资报告。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此次增资是否真实。

1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就发行人报告期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发表核查意见。

15、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发行人所承租房产的权利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发行人所承租房产的出租人是否取得权属证书；（3）发行人所承租土地、房产是否按照国家和当地的相关规定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

16、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专利截至目前的法律状态、专利的取得和使用是否存在重大变化的不利影响。请勿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正在申请的专利。

17、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详细核查并披露：（1）发行人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时间、有效期，发行人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因此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依据、对发行人的影响以及相关优惠政策适用是否符合规定。（2）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应在“风险因素”和“重大事项提示”部分披露发行人不能通过复审对其的具体影响。正在履行申请程序的，应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注进展情况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18、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公司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是否会影响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是否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2）发行人的安全生产制度是否完善，安全设施运行情况。
19、请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具体情况，如存在，请说明形成的原因并分析欠缴部分对发行人财务指标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下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1）发行人是否已为符合条件的全体员工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如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请说明该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及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并请发行人提出明确的处理措施并予以披露。

20、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扩大供暖投资运营项目”的具体项目是否确定，发行人是否与相关方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21、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研发中心项目”用地是否落实。

22、招股说明书对募投项目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请在显著位置提示投资者注意该类信息为预测性信息及其存在的风险。请保荐机构对预测性信息的合理性进行核查。

23、发行人主营业务包括热力供应和节能技术服务业务两种业务类型。其中，热力供应占营业收入的95%以上。发行人热力供应分为三种模式。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1）各期按供暖投资运营、供暖运营权收购、承包运营各模式分类的前五大合作方、对应的项目、实现收入金额；（2）各期新增的前五大项目、项目实现的收入、对应的合作方、合作模式；（3）供暖投资运营模式下，对于供暖设施的具体会计处理，是否与可比公司一致，各期实际发生的金额；（4）各期承包运营模式下，实际支付的承包费用，相应的会计处理；（5）各模式下的投资运营年限与实际摊销年限是否匹配，是否与同行业公司一致。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24、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各期在北京地区实现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都在90%以上。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发行人对于改变目前销售区域过于集中的情况，是否有具体的措施和计划；（2）目前全国及北京市政府对于供热经营资质及许可的管理制度，详细分析并说明发行人将业务延伸至北京市其他地区及其他的省份的必要条件及可行性。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揭示相关风险。

25、报告期内，天然气价格在各个供暖季持续上涨，北京市政府给予供暖企业的补贴持续增加，各期分别为11,712.16万元、16,399.96万元、18,241.85万元和7,656.1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8.26%、22.35%、21.31%和17.18%。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各期发行人按住宅、商用分类的供气量、单价、户数、每户用气量，并分析变动原因；（2）2015年、2016年天然气采购价格的变动情况，与招股书中披露的“天然气价格在各个供暖季持续上涨”等表述是否相符；（3）各期天然气价格的变动情况与政府供暖补贴金额是否匹配；（4）政府供暖补贴的核算依据，各期末发行人确认的供暖补贴收入的确认依据，是否存在跨期确认、跨期调整等情况，收入确认的时点与金额是否准确，发行人与政府的结算方式；（5）2015-2016年供暖季供暖补贴单价大幅下滑的原因，政府供暖补贴是否具备可持续性，是否已充分提示相关风险；（6）发行人未将政府供暖补贴作为非常性损益，而作为主营业务收入确认的依据，是否符合相关准则的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公司的处理方式一致；（7）可比公司供暖补助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并与发行人作对比分析；（8）各期住宅、商用气的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为统一价格；（9）各期天然气的采购金额、数量、单价、占采购总额的比重，采购价格是否与政府定价一致；（10）各期天然气的耗用数量、金额、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按住宅、商用分类披露各期热力服务的收入、成本、成本构成、毛利、毛利率等，并分析波动原因。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并说明执行的核查程序。

26、2015年、2016年发行人其他业务收入大幅增长。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各期其他业务收入的具体构成，以及成本、毛利、毛利率等情况，并说明报告期内其他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与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27、各期天然气的实际采购价格整体呈下滑趋势。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各期营业成本中，间接费用的构成明细；（2）报告期内在天然气采购单价整体呈下滑趋势的情况下，直接材料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大幅上升的原因。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各期前五大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主要股东、与发行人合作年限、主要采购产品等）。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28、发行人产品的售价，原材料的采购单价都为政府定价，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存在一定波动。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按热力服务、节能技术服务分类的毛利率变动情况，并补充说明报告期内节能技术服务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2）结合发行人产品售价、原材料采购价格、单位成本、成本构成、行业政策变化等，进一步分析并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毛利率波动较大，且整体持续下降的原因，是否已充分提示相关风险。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29、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1）可比公司的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情况，并与发行人作对比分析；（2）各期日常经营维护的支出，具体构成，相应的核算依据及会计处理。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30、发行人员工人数较多，截至2016年3月31日，共有员工1,711人，其中753人为季节性员工（工作时间为供暖季的四个月），长期正式员工有958人。北京地区供暖期一般为当年11月15日至次年3月15日。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章节中进一步披露：（1）按季节性员工、长期员工分类的各岗位员工构成表；（2）发行人对于季节性员工的管理方式，季节性员工是否为发行人的正式员工，报告期各期季节性员工的流通率，是否会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3）在非供热季，发行人各岗位的长期员工的主要工作职责。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31、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章节中补充披露：（1）发行人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及与当地平均工资和可比公司工资水平的比较情况，发行人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2）是否存在劳务派遣员工，如存在，请结合当地劳务市场的工资水平说明发行人劳务派遣员工的薪酬水平是否公允；（3）员工人数变动情况与业务规模是否匹配。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32、报告期内发行人享受多项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政策。请在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信息”章节中补充披露：（1）各期各类税收优惠占发行人利润总额的比重；（2）财税[2011]118号文中规定的免征增值税的可持续性，发行人目前是否已实际开始缴纳增值税，测算未来两年如未享受该项优惠政策对发行人净利润率可能产生的影响；（3）财税[2010]110号文中规定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具体定义，发行人的收入是否符合该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各期实际享受各类所得税优惠税率的收入金额、比重，是否符合110号文的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并说明发行人是否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33、2013年、2014年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中，“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金额分别为-7,200,779.66元、-5,184,652.03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构成，核算依据。请保荐机、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34、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对关联方的设备采购。请在招股说明书“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章节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各期向管理方采购的设备名称、金额、单价，并与向无关联第三方采购的同类设备的价格作对比；（2）发行人与宏远衡通具体的具体业务往来明细，未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作披露的原因；（3）新源大通、欧德威德、宏远衡通、中能兴科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的业务及经营情况，向发行人销售产品占其收入的比重；（4）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必要性。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35、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对关联方的资金拆借。请在招股说明书“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章节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发生上述资金拆借事项的原因，相关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否履行相应的内控程序，相关的内控制度是否完善；（2）报告期内发行人除上述事项外，是否存在其他对外拆借资金、资金占用、对外担保的情形。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发表核查意见。

36、请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中相关规定完整、准确的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二、信息披露问题

37、发行人各期的利息收入分别为21.55万元、24.18万元、37.61万元、8.2万元。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说明发行人的现金管理制度，发行人利息收入与现金余额水平是否匹配；对期末货币资金真实性执行的核查程序、是否存在期后异常资金流出的情形。

38、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金额较高且增长较快，各期分别为16,427.42万元、23,929.81万元、25,092.05万元和29,617.52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2.23%、23.85%、20.69%和28.04%。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按燃料补贴款、应收用户款、应收委托物业（其他机构）款分类，披露各期的应收账款余额和账龄情况；（2）发行人委托物业（其他机构）收取货款的原因，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3）结合发行人的结算政策，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逐年上升且一年期以上款项占比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回款变差的情形，是否已充分提示相关风险；（4）各期是否存在已确认收入但未实际到款项的燃料补贴款，如存在，说明相应的账务处理，对于该部分的收入的确认是否审慎；（5）各期末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余额及账龄情况；（6）各期末一年期以上应收款对应的主要客户、金额、账龄，长期挂账未收回款项的原因，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充分；（7）结合可比公司一年期以内及一年期以上的应收款账龄情况、应收款周转率情况，进一步说明发行人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是否审核，是否与发行人的实际经营状况、回款质量匹配；（8）进一步分析并说明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远低于可比公司的原因；（9）各期应收账款核销，坏账准备收回、转回的情况、原因；（10）2014年存在大额应收账款坏账转回的原因，计提单独减值的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核。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及各期应收账款的函证、回函情况，并发表核查意见。

39、报告期内发行人固定资产余额较高，各期分别为17,761.03万元、21,436.62万元、31,392.92万元和30,643.45万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50.45%、44.56%、52.93%和52.12%，其中主要为机器设备。根据招股书中披露，发行人对于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是3-25年。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发行人机器设备的构成明细，及对应的折旧政策，并与可比公司的同类资产的折旧政策作对比分析；（2）各期各类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金额，对应的会计处理；（3）报告期内机器设备的变动与产能变化情况是否匹配；（4）可比公司机器设备原值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机器设备的成新率及减值计提情况，并与发行人作对比分析；（5）各期按项目分类的在建工程新增额、转固金额、支出明细；（6）各期确认的利息资本化金额、核算依据。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补充说明对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发表核查意见。

40、发行人生产经营场地主要靠租赁。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各期发行人租赁的房产的面积，占发行人全部生产经营用地的比重；（2）各租赁房产的租金，并与市场价格作对比分析；（3）未来两年将分别到期的房产、面积、租金，结合历史的租金涨幅，测算未来两年租金上涨将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4）发行人租赁房产是否都已取得产证，实际用途用产证是否相符；（5）发行人生产经营用地主要为租赁，是否会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是否存在应对该风险的措施与计划。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提示相关风险。

41、各期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余额较高，分别为13,525.75万元、15,156.74万元、17,110.74万元和16,668.87万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8.42%、31.51%、28.85%和28.35%，其中，主要为供热运营权和项目改造支出。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各期供热运营权、项目改造支出的发生额、结转金额；（2）各期新增供热运营权的主要交易对手方、金额、对应项目；（3）各期新增项目改造支出对应的项目、金额；（3）发行人对于供热运营权、项目改造支出的摊销政策、相应的会计处理，并与可比公司的摊销政策作对比分析。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42、发行人长期应付款主要为应付融资租赁款和融资购房款。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补充披露融资租赁、售后租回等相关情况，相应的核算依据及会计处理。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43、请保荐机构补充说明对于招股书中披露的可比公司的选取标准。

44、请保荐机构进一步说明并披露各期财务报表项目比较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科目的相关情况和原因。

45、请切实落实《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

46、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在国内民营供热企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公司参与研发的‘防腐高效低温烟气冷凝余热深度利用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并迅速成为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项目”，发行人“截至到2015年底，公司正在运营的各类项目总数超过150个，是北京地区供热行业采用供热投资模式运营项目最多、供热面积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表述是否具有充分依据。

47、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所有引用数据的具体来源，并请保荐机构核查引用数据及其来源的权威性，说明数据是否公开、是否专门为编写本次招股说明书而准备以及发行人是否就获得此数据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请勿使用定制的或付费的报告、一般性网络文章或非公开资料等缺乏权威性的数据。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问题

48、请申报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补充提高三年一期的财务报表附注。

49、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请会计师核查财务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四、其他问题
50、请补充说明本次申报招股说明书与前次申报招股说明书的差异并说明原因、前次发审委意见落实情况、相关中介机构变更的原因。（如有）




